
第十一章刑罚的执行
【考点188-考点204】

减刑

概念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
分子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
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而适当减轻其原判刑罚

意义
充分体现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宽严相济的刑事
政策，对于鼓励犯罪分子加速改造，化消极因素
为积极因素，实现刑罚的目的，具有积极的作用

减刑与改判的区别

改判是原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确有错
误时，依照第二审程序或者审判监督程序，撤销
原判决，重新判决

减刑则是在肯定原判决的基础上，根据犯罪分子
在刑罚执行期间的表现，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
将原判刑罚予以适当减轻

改判属于刑事诉讼问题，减刑是一种刑罚执行制
度

减刑与减轻处罚的区别

减轻处罚属于刑罚裁量情节及其适用规则问题，
其适用对象为判决确定前的未决犯

减刑是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其适用对象为判决确
定以后的已决犯

适用条件

对象条件：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
徒刑的犯罪分子

注意：

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不可减，只能根据减刑而相
应缩短

罚金减免不是减刑

缓刑无减刑，有立功表现可以随刑期缩短而相应
缩短缓刑期

死缓变更不是减刑

实质条件

可以减刑的实质条件

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①认罪悔罪；②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
改造；③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④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有一般立功表现

应当减刑的实质条件 犯罪人有重大立功表现

限度条件

判处管制，拘役，有期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
1/2

判处无期的，不能少于13年

限制减刑的特殊死缓犯
死缓减为无期，不少于25年

死缓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20年

一般死缓犯 不少于15年（加上两年考验期是17年）

减刑后的刑期计算

管制，拘役，有期徒刑，从原判决执行之日起
算，已经执行的计入减刑刑期

无期到有期，自裁定减刑之日起算，执行刑期不
计入减刑刑期

无期到有期，再次减刑，按照有期的计算方式

改判后，原来的减刑依旧有效

减刑的程序

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

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
或者立功事实的，裁定予以减刑

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

【真题演练】按照《刑法》的规定，下列犯罪人
中，不可能被减刑的对象是（ ）（2006-
单-11）（B）
A.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
B.被单处罚金的犯罪分子
C.作为累犯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D.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

假释

概念：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一定刑期后，因其认真遵守监规，
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危险，附条件地将其提前释放的制度

假释与释放的区别

假释是有条件地提前释放，还存在着收监执行余刑的可能

释放，无论是宣告无罪释放、刑罚执行完毕释放，还是赦免释
放，都是无条件释放，不存在再执行的问题

释与减刑的区别

适用范围不同假释只适用于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减刑适用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适用次数不同假释只能宣告一次；而减刑不受次数的限制，可以减刑一次，也可以减刑数次

法律后果不同假释附有考验期，如果发生法定情形,就撤销假释;减刑没有考验期，即使犯罪分子再犯新罪，已减的刑期也不恢复

适用方法不同对被假释人当即解除监禁，予以附条件释放；对被减刑人则要视其减刑后是否有余刑，才能决定是否释放，有未执行完的刑期的，仍需在监继续执行

假释与缓刑的区别

适用范围不同假释适用于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缓刑只适用于被判处拘役和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适用时间不同假释是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根据犯罪分子的表现，以裁定作出的；缓刑则是在判决的同时宣告的

适用根据不同
适用假释的根据，是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中的表现以及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能性;适用
缓刑的根据，是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以及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能性

不执行的刑期不同假释必须先执行原判刑期的一部分，而对尚未执行完的刑期，附条件不执行;缓刑是对原判决的全部刑期有条件地不执行

假释与监外执行的区别

适用对象不同
假释只适用于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罪犯;监外执行则适用于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罪
犯，对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有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情形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适用条件不同
假释适用于执行了一定刑期，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已不致再危害
社会的犯罪分子;监外执行适用于因法定特殊情况不宜在监内执行的犯罪分子

收监条件不同
假释只有在假释考验期内发生法定情形，才能撤销;监外执行则在监
外执行的法定条件消失，且刑期未满的情况下收监执行

期间计算不同
假释犯若被撤销假释,其假释的期间，不能计入原判执行的刑期之内。
监外执行的期间，无论是否收监执行，均计入原判执行的刑期之内

适用条件

对象条件
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对死缓犯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后，符合假释条件的，可以适用假释

禁止条件

累犯不得假释

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被执行终身监禁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生效的财产刑判项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实质条件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确有悔改表现

（1）认罪悔罪

（2）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

（3）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一贯表现好，确有悔改表现，不致违法、重新犯
罪，或是年老、身体有残疾（不含自伤致残），并丧失犯罪能力

期限条件

有期徒刑
执行期限原判刑期1/2以上，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

考验期限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为假释考验期限

无期徒刑
执行期限13年以上，自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

考验期限10年，从假释之日起计算

特别假释经最高法核准，不受执行期限限制；但五种禁止假释的罪犯，最高法也无权核准假释

程序条件
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假释建议书，法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假释

假释考验期的义务（没有禁止令）

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

按照监督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遵守监督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

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监督机关批准。 

对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法律后果

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没有再犯新罪或者发现漏罪，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
院有关部门关于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假释考验期满，就认为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并公开予以宣告

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再犯新罪，应当撤销假释，对前罪和新罪先减后并，数罪并罚

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发现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假释，对
前罪和漏罪先并后减，数罪并罚。如果假释考验期满后才发现漏罪，由于考验期满，视为原判刑罚已经
执行完毕，故不能撤销假释，应对漏罪单独处理

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假释的监督管
理规定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罪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撤销假释，收监执行未执行完毕的刑罚

【注意】犯罪分子被假释后，原判有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继续执行。原判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
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从假释之日起计算

【真题演练】下列情形中，符合假释的罪刑条件的是（ ）（2013非-单-19）
（B）
A.甲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B.乙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C.丙因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6个月
D.丁因参加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假释的程序

对于犯罪分子的假释，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假释建议书

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符合法定假释条件的，裁定予以假释

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假释

本章为第十一章，共两节。第一节为
减刑，主要包括减刑的概念、条件、
刑期计算、程序以及与其他相关概念
的区分；第二节为假释，注意包括假
释的概念、条件、考察期及后果、程
序和相关概念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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